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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臺灣人民都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代議政治出現了非常嚴重的

問題，而憲法所賦予我們矯正代議民主缺失最重要的公民投票權卻被這一部鳥籠

公投法所層層限制，從2003年《公民投票法》制定以來，到目前為止過去的12

年，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公民投票的這個權利因為《公民投票法》制定施行而獲得

實現，我們看到的是人民公民投票的權利被這部鳥籠公投法層層限制，實質剝奪，

導致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全國從來沒有一次有效成立的公民投票提案。 

 

面對這樣子的現況，面對這樣子的現況，島國前進從成立以來，我們一方面

認為推動整體的臺灣民主改革非常的重要，包括憲政改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

認為除了憲改以外，有一些現行剝奪直接民權不合理的制度，透過法律的修正就

可以完成，而這個工作責無旁貸應該由國會來加以完成，但是我們的國會卻一次

又一次漠視人民的要求，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雖然現行的制度非常的不合理，

剛剛陳惠敏老師所講的，我們每一位參與島國前進的夥伴，我們的志工很辛苦的

在全國各個地方我們走遍了全國各個縣市辦了上千場的連署活動，就是在進行補

正公投法理念的推廣以及連署書的簽署。 

 

今天我們正式向中央選舉委員會依照《公民投票法》的規定，提出立法原則

創制的公投，提出立法原則創制的公投，這個立法原則創制的公投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由人民直接課予國會義務，進行補正公投法、修改公投法這樣子重要的責

任，我們希望我們的立法院，我們的國會能夠體察民意，在立法院的這個會期馬

上就進行補正公投法，完成《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把屬於人民的權利還給人民，

如果立法院在這個會期沒有完成修法的話，今天我們所提出來的提案只是我們行

動的第一步，接下來我們還會號召更多的人民在4月10號那天，我們會號召更多

的人在4月10號那天在立法院前進集結，要求這些政客還權於民，在這個會期當

中不完成修法，不完成修法，我們馬上會進行第二個階段的連署，我們的目標是

在2016年的大選，在2016年的大選將補正公投法這樣的提案跟大選合併舉行公

民投票。 

 

這個行動島國前進做到現在，在我身後參與這個活動的每一位志工大家都很

辛苦，大家都很辛苦，他們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在例假日、在晚上、在全國的

各個角落擺攤簽連署書，這份辛苦，他們的執著，希望的就是換來還權於民這樣

子的訴求，我希望在立法院裡面的那些立法委員能夠清楚地聽到今天所提出的13

萬多份連署書人民的訴求，那事實上從簽連署的過程這麼辛苦大家也可以知道，



支持補正公投法這樣子運動的訴求絕對不是只有這13萬人，他們代表的只是絕大

多數的人民發出這樣子的聲音，希望立法院能夠趕快完成修法，我們也號召全國

的人民更進一步的積極的站出來參與我們4月10號在立法院的集結活動，我們有

那個準備，我們有那個準備，只要立法院沒有完成修法，馬上進行第二個階段的

連署，在2016年裡面要求所有的總統候選人以及立法委員參選人，不管是現任

的立法委員還是想要角逐國會席次的立法委員都清楚地表態是不是支持還權於

民的訴求，謝謝。 

 


